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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经

2008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后， 取得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两年期、

35

亿元的注册额度 （详见

2009-018

号临时公告）， 并于

2009

年

5

月

21

日和

2010

年

2

月

24

日分别发行金额为

10

亿元和

2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详见

2009-028

号、

2010-003

号临时公告），其中

10

亿元已

于

2010

年

6

月

2

日到期兑付。

公司将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上述注册额度内的

201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10

亿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通过面向承销

团成员簿记建档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簿记建档日为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息日为

2010

年

11

月

16

日，期限为

365

天。 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付

息，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程序确定。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和中国

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 江西水泥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江西省万年县

通讯地址： 江西省万年县城东郊

邮编：

３３５５０６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３－３８３９１８０

权益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西水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西水泥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人及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章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水泥、上市公司 指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万年县

法定代表人：刘明寿

注册资本：叁亿圆整

注册号：

３６１１２９１１０００２６３８

及代码：

７２３９２０６３－６

税务登记号：

３６１１２９７２３９２０６３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企业自用机电设备进口，饮食、住宿；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工

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汽车运输、修理、零配件加工、物业管理；速冻

食品、冷饮、烤卤加工、销售。

经营期限：永久承续

通讯方式：

０７９３－３８３９１８０

股东名称：江西省建材集团公司，持股比例

８１．９％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８．１％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居住地 职务 其他任职

刘明寿 男 中国 江西南昌 董事长 江西水泥董事长

胡显坤 男 中国 江西南昌 总经理 江西水泥董事

郭朝民 男 中国 北京 董事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汪波 男 中国 江西南昌 董事 无

刘斌 男 中国 江西万年 董事 无

三、截止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其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江西水泥

１９９

，

９１９

，

９０８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５０．５０％

，是上市公司唯一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

持股份获取现金，以便归还其所欠借款。

二、权益变动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江西水泥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可能继续减少在江西水泥中拥有的权益股

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集合竞价出售江

西水泥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占江西水泥总股本的

０．２０％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平台减持江西水泥股票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江西水泥总股本的

４．８０％

。 自前次披露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来累计减持股份

１９

，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累计已达到

５％

。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还持有江西水泥

１８０

，

１２９

，

９０８

股，占江西水泥总股本

３９５

，

９０９

，

５７９

股的

４５．５０％

。

其中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除上述减持行为外没有买卖江西水泥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相关批准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明寿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附：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

股票简称 江西水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址

江西省万年

县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９９

，

９１９

，

９０８

持股比例

：

５０．５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８０

，

１２９

，

９０８

股

，

持股比

例

４５．５０％

，

累计减少

：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

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盖章

）：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刘明寿

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０－２９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

，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４．９８

集中竞价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４

，

５４７．７１１１ １６．３０ ３

，

１５７．７１１１ １１．３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４

，

５４７．７１１１ １６．３０ ３

，

１５７．７１１１ １１．３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九日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毛里求斯

通讯地址：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６ ６１８３

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商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兴商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股东持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兴商业 指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 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毛里求斯

授权代表：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Ｃｕｒｔ／ Ｔａｒａ Ｏ

’

Ｎｅｉｌｌ

注册资本：

２０

，

１００

美元

注册号码：

５８６０２ Ｃ２／ＧＢ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长期

通讯地址：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电 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６６１８３

传 真：

＋８５２ ２５２１３８６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现有五名董事，无其他高管人员，该五名董事的简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居留权 任职情况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Ｃｕｒｔ

男 美国 美国 无 董事

Ｇｙａｎｅｓｈｗａｒｎａｔｈ Ｇｏｗｒｅａ

男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ｌｙｎｎ

男 英国 毛里求斯 英国 董事

Ｔａｒａ Ｅ． Ｏ

’

Ｎｅｉｌｌ

女 美国 美国 无 董事

Ｓｈａｒｍｉｌａ Ｂａｉｃｈｏｏ

女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中国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的相关信息

名 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１００％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长期

通讯地址：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电 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６６１８３

传 真：

＋８５２ ２５２１３８６９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中兴商业股份是基于实现财务投资回报的需求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兴商业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

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中兴商业的股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

４５

，

４７７

，

１１１

股，占中兴商业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

１６．３０％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中兴商业股份计

３１

，

５７７

，

１１１

股，占其股份总

额的

１１．３２％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其持有的中兴商业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流通股股份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４．９８％

。还剩余持有中兴商业流通

股股份为

３１

，

５７７

，

１１１

股，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１１．３２％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信息披露人减持中兴商业股份的比例达到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４．９８％

。

其中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

（

股

）

交易比例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４

另外， 于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人已经减持中兴商业

１０．００％

股份并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告。

三、变动股份的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股份共计

３１

，

５７７

，

１１１

股，无设立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中兴商业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买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入中兴商业股票的情况。

二、卖出情况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

（

股

）

交易比例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大宗交易

１３．４８

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５

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５０

，

３００ ０．０２％

集中竞价

１６．３３

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大宗交易

１４．６０

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４

上述第

１－３

项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告，第

４

项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告。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授权代表：

（签名）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明及其中文翻译件；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

街

８６

号

股票简称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毛里求斯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５

，

４７７

，

１１１

股 持股比例

：

１６．３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

４．９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３１

，

５７７

，

１１１

股

，

持股比例为

１１．３２％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兴商业的运营

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中兴商业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３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０５２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汇洋企业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５．１３－２０１０．１１．９ ５

，

５０７

，

１００ １．２１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汇洋企业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７

，

１００

，

６０３ １９．２０ ８１

，

５９３

，

５０３ １７．９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８７

，

１００

，

６０３ １９．２０ ８１

，

５９３

，

５０３ １７．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汇洋企业有限公司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的股份数量

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否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述违规情况，亦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情况。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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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0-019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上午

九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11

月

5

日以电话形式通达各位董事，会议

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董事

12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决定投资

8000

万元在湖北省武汉市成立全资子公司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新公

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主要运作在武汉通过摘牌方式取得的

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成立

"

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

"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长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助于本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改

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意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智飞生物 证券简称：

300122

公告编号：

2010-004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158

号文核准，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37.98

元，公司收到社会公众认缴的投入资金为人民币

144,483.6

万元（已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74,364,000.00

元），扣除全部承销及保荐等费用

76,864,000.00

元及其他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

9,133,052.1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33,202,947.85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瑞岳华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出具的中瑞

岳华验字

[2010]

第

237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

"

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户名为重庆智飞生

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

346010100100281022

，截止

2010

年

9

月

16

日，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

144,483.6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亿肆仟肆佰捌拾叁万陆仟圆整）。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北京绿竹制药有限公司产业化基地项目、 注射用母牛分枝杆菌生产车间技术改造项

目、智飞生物疫苗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智飞生物仓储物流基地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宏源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宏源证券应当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宏源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宏源证券每季度对公司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 公 司 授 权 宏 源 证 券 指 定 的 保 荐 代 表 人 占 小 平 先 生 （身 份 证 号 ：

110108197405256316

）、吴晶女士（身份证号：

420102197508130323

）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宏源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宏源证券。 专户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公司及专户

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宏源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宏源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宏源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银行书

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宏源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宏源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宏源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专户银行仅负责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不对公司专户内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十、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宏源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宏源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0-039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1

月

9

日，本公司分别接到公司股东上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复星化工

"

）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医工

院

"

）的书面通知，自前次履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义务至

2010

年

11

月

8

日收盘，

"

复

星化工

"

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累计出售本公司股份

7,900,31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92 %

，

"

重庆医工院

"

累计出售

124,69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8 %

，两者共计出售

8,025,000

股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5 %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复星化工

"

及其一致行动人

"

重庆医工院

"

合计持有海翔药业

17,

175,085

股股份，占海翔药业总股本的

10.7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复星化工

"

及其一致行动

人

"

重庆医工院

"

合计持有海翔药业

9,150,08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

5.70 %

。

特此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163809

）成

立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为

72,643,304.36

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派发红利。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正式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已实现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 本基金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

红利

0.20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

、除息日：

2010

年

11

月

12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1

月

16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0

年

11

月

12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10

年

11

月

16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本次红利再投资分红情况。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4

］

78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

知》及财税【

2008

】

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托管于

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

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再投资份额。

3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11

月

12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若投资

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相关代销或直销

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投资者希望

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2010

年

11

月

11

日

15

：

00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权益分派期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2

日

)

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5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

网站

(http://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

咨询相关事宜。

6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10-027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行业分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09

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财务数据表明，

2009

年公司磁材产品收入

1,513,755,

377.24

元， 占营业总收入的

97.46%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变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

有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所规定的分类原则与方法，公

司申请变更行业类别，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行业代码

C6

原行业名称 金属非金属

调整为：

新门类

C

制造业

新辅助类

C5

电子

新大类

C51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新中类

C5115

电子元件制造业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本公司将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起正式启用新行业分

类。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0-015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1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公

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相关

中介机构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

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傅英杰先生为公司总建筑师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傅英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建筑师。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

见，同意聘任傅英杰先生为公司总建筑师。

附件：傅英杰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

傅英杰先生简历

傅英杰：男，

1966

年

7

月出生，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博士，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

一级注册建筑师。 历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助理主任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第三设计所高级建筑师、执行主任建筑师、战略发展部副部长、部长、科技质量部副部

长。

傅英杰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